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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是非纷扰中与你煦道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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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明慧网】每年圣诞节前，明星荟萃的美国加州好

莱坞都会举行盛大的圣诞游行，今年已经是第七十七

届，法轮功队伍是第四次参加。在军乐队、马术、彩

车、卡通人物和名人车等三百多个队伍中，法轮功队伍

规模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由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

身着蓝白中国古装汉服的天国乐队一出现，立刻令现

场观众眼前一亮。而法轮功队伍中的花车更是精美绝

伦，由二十四朵漂浮在白云间的大小莲花组成，其中

最大的一朵莲花约有一人高。花车上的古装皇帝、皇

后展现了中华古老国度的风采。最后是腰鼓队，阵阵

的震天鼓声，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给数十万来自各地

的观众，把节日的喜庆推向高潮。◇ 

文／王永航 （辽宁律师）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编注：2008

年 3 月，大连金州登沙河镇谷丽、邱淑萍两名弱女子在

向世人讲清中共邪教迫害法轮功真相时，被非法抓捕。

2008 年 8 月 27 日邪党法院装模作样开庭时，大连市金

州区登沙河镇大法弟子阎寿林出庭为谷丽做了无罪辩

护，大连律师王永航为邱淑萍做了无罪辩护。2008 年

12 月 2 日下午，阎寿林被绑架，现下落不明。以下是

大连律师王永航针对辩护人遭绑架事件写的信。） 

抓捕辩护人，意欲何为 

今年 8 月，我参加谷丽、邱淑晶被指控“破坏法

律、行政法规实施”案开庭，后写下《今天有幸为法轮

功信仰者做辩护》一文，记录当天开庭情况。其中写有

“谷丽有热心人为其辩护”，这个热心人叫阎寿琳，一

个文质彬彬、略带腼腆的年轻人。 

2008 年 12 月 2 日下午，阎寿琳在其经营的“艺林

照相馆”被抓捕，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杨春梅，以

及杨春梅的弟弟杨斌。据现场目击者称，抓捕阎寿琳

者，均为便衣；阎寿琳被抬走时，脸上有血。 

据说，阎寿琳被抓，与其出庭为谷丽做无罪辩护有

关。果真如此的话，为无罪者做无罪辩护，即是罪过？

而且不单辩护人本人有罪，还要“株连九族”（妻子、

妻弟）不成？ 
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在法庭上一直小心翼翼的阎

寿琳何过之有！开庭过程中不曾有，开庭后，他更不可

能冒犯谁。在谷丽、邱淑晶分别被判刑后（只是听

说），我在电话中向阎寿琳申明：无论判决结果多么离

谱，法院还不至于离谱到不给辩护人判决文书的程度。

他苦笑说，他们就是不给，我们也没办法。这样一个在

其辩护人基本权利不被尊重时也不去抗争的人，能冒犯

谁呢？（事实证明，对“法院还不至于离谱到不给辩

护人判决文书的程度”，我的判断还是错了。我虽然

抗争了，结果也没得到判决，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

有。至今，我作为邱淑晶的辩护人，无法确定她是否

真的被判罪。） 

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的无罪辩护观

点使某些权力者骑虎难下？那么，抓捕阎寿琳又能如

何？针对辩护人的打压，能够制止全国各地正义律师

为法轮功信仰者做无罪辩护的浪潮吗？能够阻挡百姓

对相关无罪辩护观点的理解和认同吗？能够遮掩“破

坏法律实施罪”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被持续滥用的

荒唐吗？ 

联合国反酷刑会对中国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的质询

上个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对中国执行《禁止

酷刑公约》的情况进行质询。11 月 21 日，该委员会

做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审查中国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以下简称“《反酷刑审查意见》”，内容见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at/docs/

CAT.C.CHN.CO.4.pdf）。其中，“公约有效实施的障

碍”（第 15 条）一项中，其第三、第四部份分别述

及“骚扰辩护律师”和“对维权人士和上访者的骚扰

与暴力”，部份内容如下： 

（C）中国应废除任何损害律师独立性的法律规

定，并应就攻击律师和上访者的事件进行调查，以期

在适当情况下提出刑事指控。 

中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对恐吓和其它方式阻碍律师

独立工作的行为进行调查。 

（D）中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所有人，

包括那些人权捍卫者，不会因为他们从事人权保护活

动而受任何恐吓或暴力，并确保对这种恐吓或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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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3 日，香港各界举行庆祝“三退大

潮”（退党、退团、退队）的集会。揭露中共假恶斗

本质的《九评共产党》发表四年来已经引发了中华民

族的觉醒。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维指出：“中

共邪恶统治是中国一切天灾人祸的祸根。仅从 2008 年

频频发生的大雪灾、洪灾、矿难、四川大震、毒奶凶

祸等事件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领悟到‘天灭中

共’，就是‘天佑中华’。‘退党保命’已经成为中

国人见面最真诚的问候语和最善意的祝福语。如果人

人都从自我做起，不做马列子孙，中华民族光明的未

来也就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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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及时、公正和有效的调查。  

中国应废除使用非官方人员来骚扰人权维护者，包

括律师和上访人员的做法。 

利用不明身份者殴打并抓捕维权案件辩护人阎寿

琳，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回应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

上述要求？ 
此外，考虑到阎寿琳作为法轮功信仰者的特殊身

份，我们不免对他的人身安危怀有更为深切的忧虑，

这种忧虑的原因，人所共知，表现在《反酷刑审查意

见》（第 18 条）中，是这样描述的： 
（C）……委员会还关注一些信息提到：法轮功

信仰者在监狱中广泛遭受酷刑和虐待，其中一些已被

用于器官移植。（公约第 12 条和 16 条）。  
中国应立即调查或委托独立调查有关法轮功信仰

者遭酷刑和被器官移植的指控，并在适当情况下，采

取措施确保滥权行为责任人受到起诉和惩罚。 
引用《反酷刑审查意见》的这些内容，并非指望

它会给阎寿琳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在

一个宪法都得不到起码尊重的国度，联合国做出的这

种缺乏刚性约束的“建议型”决议在某些权力者眼里

或许根本不值得理会。但是，我们都应该看清一个事

实：《反酷刑审查意见》提出的要求与问责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标准，一个可以用来对现行政策、制度优劣

进行打分的标准，一个可以用来对行使公权力者品行

高下进行评判的标准，一个可以用来对滥权者是否将

被刑事追究进行预测的标准。 
《反酷刑审查意见》决议所代表的基于道义和良

知的普世价值，尽管缺乏刚性约束，但她的效力远在

当局的行政命令和法律规定之上。正如 1991 年“柏林

墙守卫案”主审法官对其判决所做的解释（对被

告）：“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

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

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

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

德法律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对于阎寿琳此次被抓捕，根据我对中国“法治”

现状的判断，我不会再对“当局”或“有关方面”做

无谓的呼吁，也不认为法律能够给他带来实质的帮

助，但在此我要正告所有参与抓捕阎寿琳的人，包括

命令决定者、传达者、具体执行者：你们的善举将被

人们牢牢记在心里；你们的恶行也会被人们牢牢记在

心里、并会被以文字形式记载，永存于世；你们的名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上藏字石的照片，
上面天然形成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 

字是要被写入历史的；你们的行为是要被后人评判

的。如何对待抓捕在手的阎寿琳及其亲人，你们还

是细细思量为宜。 
最后，以我今年七月给“两高”公开信中的末

尾两段作本文结尾。 
“公、检、法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在打压法轮

功的‘斗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这段历

史即将结束的今天，各级司法部门、每个司法权力

者都要重新审视、省思自己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的程

度和自己的做法给这个信仰群体造成的危害。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担心，由于整个社会缺乏

对‘文革’深刻、全面的反思，对于‘文革’这样

苦难深重的教训不能真实认知的情况下，历史难免

会重蹈覆辙。看看九年来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这场

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我们年长的可有似曾

相识的感觉？有人说‘文革’之乱，在于无政府主

义的蔓延，在于公、检、法的瘫痪，而今天，‘法

治’大旗遮掩之下，公、检、法有条不紊的制造着

一起起惊天错案，这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

考？” 
“包括‘两高’在内的各级司法部门、每个司

法权力者，无论当初基于何种情形，主动或者被动

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那么在退出的时候，

希望你们能够体面些，主动些。你们决定不了这场

政治运动的开始，也改变不了这场运动行将终结的

事实，但是至少你们能够决定自己对结束这场运动

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在结束过程中自己应该在哪些

问题上去选择作为和不作为。”◇ 


